
勒索型绑架罪与索债型非法拘禁罪界定中若干疑难问题浅析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0/2021_2022__E5_8B_92_E

7_B4_A2_E5_9E_8B_E7_c122_480476.htm 勒索型绑架罪是指以

勒索财物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劫持他人为人

质的行为。索债型非法拘禁罪是指以索取债务为目的，非法

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二者犯罪主体均为一般主体，在

客观方面都表现为非法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由于二者在主

体和客观表现方面没有本质的差别，因而成为司法实践中界

定此罪与彼罪的一个难点，但是二者的法定刑又极为悬殊，

界定不准确，必然造成罚不当罪的严重后果。故此，对如何

界定勒索型绑架罪与索债型非法拘禁罪进行必要的探讨，对

于指导司法实践活动极为必要。 一、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有

无债务关系是正确界定勒索型绑架罪与索债型非法拘禁罪的

关键。 勒索财物型绑架罪的行为人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目的

是勒索财物，索债型非法拘禁罪行为人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

行为是逼迫被害人清偿债务，实现自己的债权，因此行为人

与被害人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区分二罪的关键。 民事

法律中所指的债是指依据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在特定的

当事人之间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

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务人对债权人所负的义务称为债

务，债务包括给付一定财物的义务和作出某种行为的义务，

索债型非法拘禁罪中所指的债务是特指给付一定财物的义务

。债务包括合法债务和非法债务，合法债务是指依据合法有

效的民事行为或法律的规定所产生的特定义务，非法债务是

指依据违法无效的民事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刑法》第三百



三十八条三款规定，为索取债务非法拘禁他人，以非法拘禁

罪定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

非法拘禁他人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对索取债务作了进

一步的解释，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拘禁他人行

为，如赌债、高利贷也以非法拘禁罪定性。从法律规定和最

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的意图中不难看出，无论行为人以剥

夺他人自由的方法索取合法债务，还是非法债务，均应以非

法拘禁罪定罪量型。 勒索型绑架罪在客观方面也表现为行为

人向被害人索取财物，但是行为人和被害人之间根本不存在

依据合同或法律规定所产生的合法或非法的债务，被害人没

有向行为人给付任何财物的义务，因此勒索型绑架罪中的索

要财物是无任何原因的索要，也就是说是行为人在与被害人

之间不存在任何引起民事关系产生的事实的情况下强迫被害

人向其给付财物。这也是勒索型绑架罪与索债型非法拘禁罪

的本质区别。 勒索型绑架罪行为人犯罪的目的是以勒索他人

财物为目的，即在没有任何债务关系的前提下，向他人索取

财物，而索债型非法拘禁罪行为人是以索债为目的，即索要

业已存在的债务。因此确定行为人犯罪的具体目的的关键应

当是首先判断行为人与债务人之间是否存在债务关系。 二、

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虽然存在债务关系，但是在剥夺他人人

身自由后所索要的财物数额超过犯罪行为实施前被害人已确

定的所欠债务，不能一概界定为非法拘禁罪。 行为人与被害

人之间是否存在债务关系是界定勒索型绑架罪与索债型非法

拘禁罪的关键，但并不是说只要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债

务关系一律以非法拘禁罪定性。对于行为人在剥夺他人人身

自由后所索要的财物数额超过犯罪行为实施前被害人已确定



的所欠债务的情形，应根据具体情节界定犯罪的性质。 一是

行为人在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后所索要的财物数额虽超过犯罪

行为实施前被害人已确定的所欠债务，但是如果行为人主观

上认为由于被害人不履行债务，致使自己不能及时实现债权

而发生了损失，或者使自己为实现债权已经或将要发生一定

的费用支出，他所索要的超过犯罪行为实施前已确定的所欠

债务部分的财物是为了弥补自己债权未能及时实现的损失或

者补偿自己实现债权的费用。这种情形仍应以非法拘禁罪定

罪，这是因为债权人不能及时实现已经确定的债权，或者因

债务人不履行债务而采取自力救济方法实现债权所产生的损

失和费用，是已经确定的债务所派生出来的债务，仍然属于

债务，行为以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方法索要这部分债务，其

犯罪目的仍然没有超出索要债务的范围，因此仍应以非法拘

禁罪定罪。 二是行为人在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后所索要的财物

数额虽超过犯罪行为实施前已确定的所欠债务，且索要的超

过部分没有任何根据，但是超过部分的数额较小，也应认定

为非法拘禁罪，而不应认定为勒索型绑架罪。勒索型绑架罪

之所以规定极重的法定刑，其立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比索债

型非法拘禁罪更为重大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这是因为罪

责刑均衡是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对犯罪行为性质的界定理

应受到法定刑的制约，否则将会造成对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

罪行为处以重刑，社会危害性较大的犯罪行为处以轻刑的结

果，从而造成罪与刑之间的失衡。行为人在剥夺他人人身自

由后所索要的财物数额虽超过犯罪行为实施前已确定的所欠

债务，且索要的超过部分没有任何根据，但是超过部分的数

额较小若以绑架罪定性，将会被苛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这



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不比索要的财物数额未超过债务额的

非法拘禁罪严重多少，而非法拘禁罪处罚最高法定刑才为三

年有期徒刑，二者相比罪刑明显失衡。因此，这种情形虽然

行为人的犯罪目的已经超出了索债型非法拘禁罪的犯罪目的

，但是从罪责刑均衡的刑法原则进行考量，将这一情节包容

在非法拘禁罪中，以非法拘禁罪定罪量刑是适当的。 三、行

为人以拘禁他人人身自由索要不确定债务的行为犯罪性质的

界定。 不确定债务是指行为人与被害人就是否存在债务关系

有争议，而行为人又拿不出确实的证据证明债务关系存在。

对于这种情形有人主张以绑架罪定性，理由是作为债权人有

证明债权客观存在的义务，若不能提供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

在的证据，应视为债务关系不存在。这种理由在民事诉讼中

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适用于刑事诉讼显然是不合理的，这是

因为刑法和民法调整法律关系的方法是不相同的，所产生的

后果也是不同的，在民事诉讼中若债权不能举出证明债务关

系存在，依据证据规则推定这种关系不存在，所产生的后果

是债权人所主张的债权不能实现，而刑事诉讼中也按此规则

，所产生的后果是被以绑架罪定罪苛刑，失去的是人身自由

或生命，这显然太轻率，更何况在刑事诉讼中的犯罪嫌疑人

或被告人没有举证的责任，对于行为人以剥夺他人人身自由

方法索要的债务，无法查证属实的，与民事诉讼的规则刚好

相反，不是作出对主张权利一方不利的解释，而应以存疑的

方式作出有利于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解释，这样才符合无罪

推定的刑事诉讼原则。 四、行为人以索要虚构的债务为借口

，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犯罪性质的界定。 在现实生活中

，有些犯罪行为人为了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虚构



债务，并以索要债务为借口，剥夺他人人身自由，逼迫被害

人亲属给付财物，对于这种情形，通常理应以绑架罪定性。

但是有一种例外情况，就是部分行为人虚构债务，纠集其他

行为人帮助其以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方式索要财物，虚

构债务的行为人并没有将债务系虚构这一情况告知其他行为

人，其他行为人误认为债务确实存在，从而参与了犯罪。对

于这种情况，不能一概以绑架罪定性，这是因为各行为人之

间的主观故意的内容是不一样的，部分行为人以勒索财物为

目的而实施犯罪，部分行为人以索要债务为目的实施犯罪，

各行为人之间未能形成绑架犯罪的共同故意，应按各自的犯

罪构成定罪。对于虚构债务的行为人以绑架罪定性，对于不

知道债务为虚构的这部分行为应按非法拘禁罪定性。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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